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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区绿化带改车位引争议
物业：车位紧张，无奈之举；律师：未经业主同意，涉嫌违法

解决市民如厕难

槐荫再添28公厕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赵伟 通讯
员 李玲) 17日，记者从槐荫区城管局
了解到，今年该区已完成公厕设施选点
31处，其中今年将建设完成公厕28处，进
入招投标和设计的3处。截至目前，槐荫
区建成区城管系统管理的公厕达到148
座。

槐荫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
着城市的发展，公厕选址受限，需要协
调所占单位、办镇以及周围群众，难度
很大。“在资金困难、选址受限、水电协
调难度大的情况下，区城管局努力克服
困难，加大公厕建设力度。”该负责人
称，今年重点加快了对重点道路(如经
十路、经七路、经六路、张庄路)的公厕
新建力度。其中，在新建设的槐荫区体
育中心周边，选址建设了一处高标准的
公厕，5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得到周边
老百姓的赞许和欢迎。在刘家场居委会
周边选址建设了两处公厕，将过去低
矮、简陋的旱厕进行了拆除改造，新建
了两处50平米的水冲式一类公厕，彻底
改善了周边老百姓的如厕环境。

除公厕建设外，槐荫区今年已选点设
计4处压缩式垃圾转运站，改建转运站2
处；党杨路7000平米的停车场今年4月投
入使用，西客站周边正在规划设计20000
平米停车场一处，在河道周边新设置果皮
箱280个，及时维修、更换辖区主次道路
两侧破旧果皮箱，在西客站、经六路、经四
路等路段共计新装果皮箱250个，维修果
皮箱400个。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刘
志浩) 近日，河畔景苑小区居
民遇到烦心事，小区内大片绿
化带被铲，“看着怪心疼！”对此
物业称要建停车位，且已经过
村“两委”同意。律师表示，社区
公共设施改变，需经业主同意。

17日上午，家住天桥区河
畔景苑小区的赵先生致电本
报，称小区几栋楼前的绿化带
中的花草已被铲倒，要改造成
车位，“好好的环境，就这样被
破坏了！”赵先生说，小区从建
设之初就有绿化带，不知为何
要改造成车位，“长了那么多年
的花草，说铲就铲了，太可惜
了！”

17日下午，记者来到赵先
生所在小区，在西区3号楼附
近，看到路西侧摆放了一些花
砖。3号楼后，长约50米的草坪，
有一半已被平整成土地面，上
面有水泥及铁锹，几位工人正
往地上铺花砖，另一半上面则
放有被铲倒的冬青等植物。

随后，记者来到赵庄社区
物业管理办公室，一位赵姓负
责人表示，绿化带所在地是该
村回迁楼，改停车位是经过村

“两委”同意的。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区

现有汽车800辆左右，停车位
700多个，这其中包括300多个
室外车位和300多个车库。记者
在小区看到，每栋楼一楼均建
有车库。

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居民
买了车库，用来放杂物，而把车
停到路边。”该负责人无奈地
说，加上小区的车“只多不少”，
导致车位越来越紧张，“现有车

位都不够用了。”
“我们的绿化带有8米多

宽，现在减半建车位，也是不得
已的事。”这位负责人表示。

不过他也承认，施工经过
村“两委会”讨论通过，并未进
行公示。

“像绿化带等属于小区附

属的福利设施，需经业主同意
后才能变动。”17日下午，济南
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李庄国
律师告诉本报记者，若物业擅
自行动，则涉嫌违反相关法律
规定。

据《物业管理条例》，小区
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
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
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

除了需经过业主同意外，
“调整小区规划，还要报相关
部门审批通过才能进行，否则
同样不合法。”李庄国告诉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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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铲除的冬青。

工人正在施工。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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